
粤人社函〔2024〕117号

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

赛各单项赛承办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鼓励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202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

举办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赛”）。根据相

关工作要求和部署安排，我厅将牵头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第六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以下简称“省选拔

赛”）。现就省选拔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赛事名称

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广东省选拔赛

二、大赛主题

创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

三、大赛时间

2024年 4月-7月
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州市人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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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南

沙区人民政府。

（三）执行单位：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协办单位：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五）大赛组委会。成立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广

东省选拔赛大赛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大赛统筹决策

和部署推动；同时下设办公室及若干工作部，其中综合工作部设

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业指导处。

大赛组委会下设赛事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在组

委会统筹指导下，做好赛事统筹协调、具体组织、技术实施、启

动及颁奖、新闻宣传、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执委会下设办公室

及若干工作组，负责赛事执行工作及组委会交办的具体事宜。

各地市应参照成立参赛工作机构，负责开展赛事宣传动员、

参赛项目预选和组织参赛等工作。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请各地做好资源统筹，积极对接人社部

“源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活动安排，将项目发动推荐与地方性创

业大赛等赛事活动有机结合（各地发动报名项目数量分配详见附件

3），确定专门工作机构，落实相关工作人员，统一思想、统一名称、

统一规则、统一步调，打造赛事品牌，提升赛事水准。各地各单位

推 荐 项 目 均 通 过 广 东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官 网

（ http://hrss.gd.gov.cn/ ） 或 “ 中 国 创 翼 ” 报 名 入 口

（http://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entrepreneur/portal/#/）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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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二）加强宣传发动。请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大赛

全国组委会的部署，统一大赛标识、统一大赛主题、统一规范名称，

在本系统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链接或转载大赛有关信息，在政

务服务大厅、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各类院校、创业孵化载体等

发布大赛信息，及时关注本地区项目报名和比赛情况，组织相关媒

体进行跟踪报道，积极主动做好赛事宣传，营造良好参赛氛围。各

项赛道均设金奖、银奖、铜奖，并对获金奖、银奖、铜奖项目分别

按 20万元、15万元、10万元标准给予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

地级市赛完成后，须按要求及时将推荐项目相关资料（另行通知）

报送省选拔赛执委会办公室（设在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在赛事推进过程中，各地要注重收集本地区赛事亮点特色，

关注赛事涌现的典型创业人物，及时跟进报告赛事选拔进展情况，

有序推动赛事各项工作。

（四）加强跟踪服务。各地要把本次大赛作为推动政策落实和

服务对接的重要平台，鼓励指导创业服务机构、创业孵化基地等积

极参与大赛项目推荐及相关活动，为参赛项目提供指导、培训、推

广、投融资等方面的深度服务。特别是对大赛获奖项目，要指定专

人跟踪服务，协助落实有关扶持政策。

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地确定一名分管局领导和一名业务科室负责人

（业务骨干）作为赛事联系人（详见附件 4）；

（二）请各地明确地级市赛举办形式，因特殊情况确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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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路演方式举办的，请另附说明写清楚原因；

（三）赛事联系人及地级市赛办赛形式等有关情况请于 4月
30日前反馈发送至赛事工作邮箱。各地在组织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请及时向省级选拔赛组委会办公室综合工作部（设在广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创业指导处）反映。

联 系 人：赵明君、刘丽娜

联系电话：18906178525，020-84978256、83325693
电子邮箱：gznsjyzhoux@gz.gov.cn

附件：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创翼”
创业创新大赛的通知

2．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作方案

3．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动报名项目

数分配表

4．工作回执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年 4月 2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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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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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工作方案

一、大赛主题

创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

二、大赛时间

2024年 4月-7月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

执行单位：广州市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组织架构

成立第六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大赛组

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大赛统筹决策和部署推动，由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要负责同志、广州市人民政府分管

负责同志任大赛组委会主任，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管

负责同志、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同志及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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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副主任。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管负

责同志、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成员。组委会下

设办公室及若干工作部，负责对接指导执委会各工作组赛事综合、

保障、宣传等工作。

大赛组委会下设赛事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在组

委会统筹指导下，做好赛事统筹协调、具体组织、技术实施、启

动及颁奖、新闻宣传、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由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同志、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任执委会主任，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管负责同志、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副主任。执委会下设办公

室及若干工作组，负责赛事执行工作及组委会交办的具体事宜。

各地市应参照成立参赛工作机构，负责开展赛事宣传动员、

参赛项目预选和组织参赛等工作。

五、大赛赛制

大赛采用“2+3”模式，即：2 个主体赛+3个专项赛。主体赛

包括先进制造、现代服务 2个赛道，专项赛包括乡村振兴、银发

经济和绿色经济 3个赛道。主体赛先进制造赛道选拔 7个项目、

现代服务赛道选拔 6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专项赛每个赛道选

拔 3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大赛按照启动及宣传、项目报名和

资格审核、地级市赛、省级初赛、省级复赛、省级决赛及颁奖、

全国选拔赛及决赛七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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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传发动和组织报名。

（一）报名渠道。符合条件的参赛者可通过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hrss.gd.gov.cn/）或“中国创翼”网上报名

入口（http://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entrepreneur/

portal/#/）在线报名并提交相应报名材料。项目按不同赛道分类报

名，不得兼报。

（二）报名时间。2024年 4月 26日至 5月 31日。

（三）参赛要求和报名条件。

报名参赛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经营规

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往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全国总决赛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项目不能参加。往届广

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金银铜奖获奖项目符合参赛条件的，可

直接晋级省级复赛。具体要求详见人社部《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4〕17 号）。

七、组织举办地级市选拔赛

（一）报名审核（2024年 6月 5日前）。省选拔赛执委会办公

室工作人员依据参赛条件及要求对报名项目进行资格审核，会同

执行团队定期抽查项目并通报各地报名情况。

（二）项目选拔。地级市赛由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组织开展，可结合实际采取项目现场路演、书面评审等方

式举办。因特殊情况确不能以现场路演方式举办的，须报请省组

委会同意后，按照统一规则采取专家集中评审等方式对本地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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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目进行选拔。

（三）晋级项目推荐和材料报送（2024年 6月 20日前）。各

地级市根据地级市赛结果和组委会分配的晋级名额，将推荐参加

省级初赛的资格审核清单、项目清单报选拔赛执委会办公室。往

届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金银铜奖获奖项目符合参赛条件的，

可直接晋级省级复赛。

八、组织举办省级选拔赛并确定我省参加全国选拔赛项目

（一）组织举办省级选拔赛初赛（2024年 6月底）。省级初

赛采用书面评审方式，从各地市推荐及往届广东“众创杯”创业创

新大赛获奖项目中遴选约 70个项目晋级省级复赛。

（二）组织举办省级选拔赛复赛（2024年 7月上旬）。省级

复赛采用线上、线下双线项目展演答辩，专家集中线下评审方式

进行，遴选产生晋级省级决赛的 22个项目及各赛道优胜奖项目。

（三）组织举办省级选拔赛决赛及颁奖（2024年 7月中旬）。

省级决赛采用现场项目路演方式进行。省选拔赛主体赛先进制造

业赛道设金奖 1名、银奖 2名、铜奖 4名，现代服务赛道设金奖

1名、银奖 2名、铜奖 3名，专项赛每个赛道各设金奖 1名、银

奖 1名、铜奖 1名，由省级选拔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并对获

得金奖、银奖、铜奖项目于 2025年度分别按 20万元、15万元、

10万元标准给予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往届广东“众创杯”创

业创新大赛金银铜奖获奖项目如果在此次省级决赛中获得金银铜

奖并晋级国赛，不能重复享受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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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确定晋级全国选拔赛项目（2024年 7月 31日前）。根

据比赛成绩排名和分配给我省的晋级名额，确定参加全国选拔赛

参赛项目（共 22个名额，其中主体赛先进制造赛道 7个、主体赛

现代服务赛道 6个、乡村振兴专项赛 3个、银发经济专项赛 3个、

绿色经济专项赛 3个）。如晋级项目第一创始人由于特殊原因不能

参赛，经第一创始人授权，可以由项目的联合创始人代表项目参

赛。如该项目由于特殊原因无人能够参赛，则省级组委会按照省

级选拔赛的比赛成绩顺延推荐其他项目（须在全国选拔赛首日一

周前上报）。

九、组织入选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和决赛（具体时间由大赛

全国组委会后续公布）

（一）项目培训。组织晋级全国选拔赛项目开展赛前培训辅

导活动，邀请创业导师从项目路演技巧、路演时间划分、评委答

辩等方面进行集中培训辅导，提高参赛项目路演能力。

（二）赛前准备。组织入选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按照大赛

全国组委会要求完成报到、抽签等工作，并对接组织我省参赛项

目做好赛事各方面准备，依次进行参赛，确保按计划有序进行比

赛。

（三）选拔赛全国路演。按照大赛全国组委会要求组织我省

参赛项目完成现场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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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动报名

项目数分配表

地区
主体赛 专项赛

小计
先进制造 现代服务 乡村振兴 银发经济 绿色经济

广州市 150 150 30 50 30 410

深圳市 150 150 30 15 30 375

珠海市 80 80 30 10 30 230

汕头市 80 80 30 5 30 225

佛山市 120 120 30 10 30 310

韶关市 10 10 30 5 30 85

河源市 10 10 30 5 30 85

梅州市 10 10 30 5 30 85

惠州市 50 50 30 5 30 165

汕尾市 10 10 10 3 10 43

东莞市 80 80 20 5 20 205

中山市 80 80 20 5 20 205

江门市 60 60 50 5 50 225

阳江市 10 10 20 3 20 63

湛江市 10 10 30 5 30 85

茂名市 10 10 20 5 20 65

肇庆市 30 30 20 5 20 105

清远市 20 20 30 5 30 105

潮州市 10 10 20 5 20 65

揭阳市 10 10 10 3 10 43

云浮市 10 10 10 3 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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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作回执

填报单位：

姓 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备注

分管局领导

业务科室负责人

（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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